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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等到征信完善

（上接 7 版）
刘静：无论基于国外自然人破产经验，还是

国内具有替代性的执行实践，除了真正的“老
赖”，个人到了寻求破产救济的境地，基本上没有
足够财产清偿债务。针对债务人的判决，往往因
“执行不能”变成“执行难”积案。

陈卫国：由于我国尚未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民
事执行制度承担了很多个人破产的功能。法院最
难办的是被执行人没有实际履行能力的“执行不
能”案件。

这几年，法院系统狠抓规范执行，过去执行
当中存在“执行乱、乱执行”等突出问题，都已经
得到明显改善，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相形之
下，“执行不能”案件问题却日益凸显。

假如将来对个人破产作出制度安排，这个
包袱就被消化掉了。到那时候，很多案件不会
进入到执行程序，也就不存在“执行不能”案件
的退出问题了。

记者：有数据表明，在全国法院系统进入执
行程序案件中，约有 43%属于确无财产可供执
行的“执行不能”案件——即被执行人完全丧失
履行能力、经核查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客观上不

具备执行条件。
据业内人士计算，以 2018 年为例，约有 250

万起案件积压在执行程序中，没有退出路径。这
种局面下，对债务人来说“债台高筑”无法得到
“救赎”，对法院来说“案台高筑”无法得到疏解。

刘静：客观上讲，老百姓反映的“执行难”和
法院强调的“执行难”，内涵大不一样。在普通
百姓特别是债权人看来，法院判决了就应该执
行，执行不了判决还有什么用？法院“执行难”
的解释就是推卸责任。而法院真正要解决的
“执行难”并不是所有执行不了的案件，而主要
是债务人实际上有能力却不履行判决的案件。

所以，我觉得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可以更加
明确“执行难”真正的客体。

陈卫国：在一些实施个人破产制度的国家或地
区，有的执行部门同时办理执行和个人破产案件，
案件有财产可执行走执行程序，资不抵债就走个人
破产程序，不存在我们这里的“执行不能”案件。

记者：一些法律实务界人士表示，到境外学
习如何破解“执行难”时，发现很多国家都没有
“执行难”，“执行不能”或资不抵债的案件，都走
破产程序了。

记者：几乎所有破产法都尊崇诚信原则，帮
助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摆脱困境，但大多数制
度都拒绝直接对债务人免责，以防止债务人以
欺诈方式滥用救济制度。

尽管我国已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和信用
信息制度，但并不能完全满足信用数据化的需
求。是否要等到信用体系成熟时，再建立个人
破产制度，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刘静：如果指望个人信用体系完备之后，再考
虑个人破产立法的问题，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与其
消极等待征信体系的自行完善，不如同步进行个人
破产的立法，边开渠边放水，促进征信体系的完善。

事实上，个人征信体系也是由法院“执行
难”、银行“呆坏账”等问题共同推动的。没有建
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压力，个人征信体系就少了
重要一环和动力。

我这里所讲的信用，并不是法院黑名单上
的“信用”。个人破产后最核心的影响就是征
信，代表债务人的经济能力。我们的信用体系
建设，要警惕把所有东西都揉在一起，大家分不
清什么是征信，什么是社会信用。

陈卫国：如果仅从征信系统角度反对个人

破产法，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现代人对个
人信用制度的理解，很容易与大数据、云计算
等信息化勾连起来，而个人破产历史比征信
历史要久远得多。

我们知道，国外的个人破产历史很悠久，从
古罗马、中世纪到二十世纪，很多国家都陆续建
立了个人破产制度。与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个
人信用体系相比，当时的征信系统恐怕连小儿
科都不是，但并未影响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

温州个人债务清理试点首先是个制度成
果，而不是看我们办结几个案件。这个制度安
排有政策宣示和法律指引作用，让债务人知道
如果一开始就讲诚信，将来制度上有个人债务
清理的出口。如果个人违反诚信原则，就失去
适用这个制度救济的资格。

方飞潮：从当前破产实践看，企业重整后
信用修复难的现象值得关注。目前，企业信用
修复只能通过地方的“土办法”解决，即在人民
银行征信系统中，用大事记形式做标注。

虽然各级人民银行都明确鼓励为重整企业
贷款，但一些商业银行并不积极。当地 42家有
贷款需求的重整企业，贷到款的也就一两家。

国外少有“执行难”

记者：对于无财产可偿还的债务人，没有个
人破产制度救济，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
景：“债权人尽其一生进行毫无成果的追索，债
务人完全从正常经济生活中消失，彼此都付出
了沉重的社会和情感代价。”

刘静：个人债务得不到豁免，债权人的催收
就不会终止，暴力催收引发一系列社会稳定问
题。有的债权人选择暴力催收而违法犯罪。像
广受关注的“于欢辱母杀人案”，暴力催收不仅
祸害到债务人，也对债权人造成不良影响。

前几年，银行系统内部做过一次调研，
93 . 6%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和 85 . 3% 的第三方
债务催收公司，都认为国家有必要出台个人破
产法。

这与外界泛称银行担心逃废债，会反对个人
破产法的推测并不一致。银行支持个人破产法，
最终目的是为了公平合法催收：有了个人破产制
度，哪些人有财产可以催收、哪些人确实无偿还
能力，一下子都能搞清楚，有利于确立公平有效
的催收制度。

任一民：在执行过程中，如果是先到先得，谁
先起诉谁先保全，后到的债权人就可能无法得到

清偿。个人破产制度旨在对债权人公平清偿，要
从制度上解决“先下手为强”“靠关系靠拳头”等
哄抢财产行为，切实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

当企业经营出现困难时，金融机构首先不
应考虑抽贷问题，而是为企业输血，共同商量怎
么救活企业。企业活下来，才能够最大程度地
减少损失，既减少债务人的损失，也减少债权人
的损失。

记者：现代个人破产制度，追求债权人和债
务人的利益平衡，改变了对债务人财产分配不
公平的局面，最大程度保障债权人的清偿利益，
实现公平清偿。

陈卫国：蔡某案中，4名债权人得到了公平清
偿。个人破产首先是对债权人公平清偿，其后才
是对债务人依法免债。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
如果被执行人是公司法人，按先后程序分配，如
果被执行人是个人，已知案件还是按比例分配。

刘静：个人破产可以挽救“诚实而不幸”的
债务人，对已经破产的债务人，“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只是把问题搁置下来，并不能真正解决债
务问题，也不能激励债务人还债，让债权人获得
更多清偿。

民间“讨债”隐患多

邱文东：当年银行资金宽裕的时候，银行行
长登门来找企业董事长，求着企业贷款。记得当
时拿过来的担保合同，让我们股东签字，上面连
贷款额度都没填，能批下来多少也不知道。

有的银行看我们企业现金流好，拿过来的担
保合同是空白的，连内容都没有，摆明了要敞着口
子给钱。大家兴奋得不行，看也没看就签了。

后来，看到法院判决书，我脑袋一下子大
了：怎么有这么多贷款？再一看担保文件下面，
还真是自己的签名，没想到都变成自己的债了。

记者：债务人面临的财务风险，其实也是债
权人的投资风险。如果债权人自身没有尽到风
险控制责任，单凭债务人的一纸担保，包括为了
增信采用股东反担保的方式，并不能降低投资
风险。

一旦发生债务危机，即使抓住几个债务人
“垫背”，除了推卸责任“甩锅”外，并不能减少任
何真实发生的损失。

方飞潮：一些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强势地
位，不去履行风控责任，把这项责任转嫁给企业
股东，简单地让股东个人去签字做担保，一个两
个不够，就找来五个十个，具体这些人有无偿还

能力不清楚。相关部门开始意识到这个问
题，要求不能滥用担保，要审查个人有无实际
偿还能力。

记者：债权人把股东家庭与企业经营捆
绑在一起，试图将自己的风控责任转嫁为对
方的债务风险。这种过度依靠企业家经营能
力的行为，反而放大债权人自身的风险。

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使债务人的债务
得到合法豁免，不必终身背负债务。债权人
的信贷损失和风控责任因此暴露无疑，借贷
就会更加谨慎。

陈卫国：个人破产对债务人和债权人都是
市场风险的问题，对债务人来说是投资失败，
成了被执行人。而如果丧失偿还能力，对债权
人来说也是投资失败。而对投资风险意识的
增强，使双方更容易接受个人破产。

将来建立了个人破产制度，在这种风险
意识下，债权人借钱时就需要慎之又慎，根
据债务人的实际偿还能力，该借的就借，不
该借的不借，这会倒逼债权人主动做好风控
审查。

（应受访者要求，邱文东为化名）

借贷双方都要谨慎

指作为债务人的自然人不能清偿

其到期债务时，由法院依法宣告其破

产，并对其财产清算和分配或者进行

债务调整，对其剩余债务进行免责以

及确定当事人在破产过程中权利义务

关系的制度。

失权复权制度

失权制度是规定破产宣告后，对

破产人从事某些职业、担任某些职务

的资格，实施某些行为的限制的制度。

复权制度则是一定时期后或者一定条

件满足后对失权债务人取消前述限制

的制度。失权会对破产人的经济等活

动进行限制，可以敦促市场主体审慎

行事，减少道德风险。

自由财产制度

是个人破产制度的特有制度，为

了保护债务人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

权，个人债务人的破产财产中，基于法

律规定或者法院的裁量，当由债务人

保留而不得用于分配清偿的财产，即

为自由财产。

破产免责制度

指在个人破产程序终结后，对于

破产人未能清偿的债务，依照法律规

定，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免除继

续清偿责任的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的

破产免责制度，包括对符合条件的破

产人予以免责的规定、不予免责、法律

规定不能免责的债权以及撤销破产人

的免责等规定。

个人破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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